
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帮扶力量的十项

措施》（青组字〔2018〕231 号）

各市州委组织部，政府财政局、扶贫开发局，省委各部委、省直各机关单位、各人民团

体、省属高校省管企业和中央驻青各单位组织人事部门：现将《关于进一步加强第一书记和

驻村工作队帮扶力量的十项措施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付件：关于进一步加强第

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帮扶力量的十项措施。

2018 年 10 月 15 日

附件：

关于进一步加强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帮扶力量的十项措施

为进一步加强我省脱贫攻坚一线驻村帮扶力量，全面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，根据省委办

公行， 政府办公厅印发的《关于加强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选派管理工作的实施意见》(青

办字(2018)2 号)和省委组织部印发的《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管理办法》(青组字〔2018〕

62 号),针对帮铁工作中存在的薄弱环节，特制定如下工作措施。

1.充实选深干部力量。开展帮扶力量摸底排查工作，针对贫困程度深、帮扶力量弱的贫

困村。从省、市(州)、县(市、区)三级调整轮换政治素质好、工作作风实、综合能力强、善

做群众工作当 优秀干部担任第一书记，任期到 2020 年 12 月底。同步安排具有一年以上工

作经历的选调生到贫图材 挂任村党组织副书记，加强贫困村帮扶力量。

2.提升选派干部质量。全面落实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员(以下简称驻村干部)任前培训

称 中轮训制度，省、市(州)、县(市、区)组织和扶贫部门每年按 10%、30%、60%的比例，

对鞋村 干部进行培训，确保驻村干部培训全覆盖。重点加强薄弱村驻村干部业务培训，采

取现场观摩、经 交流、现身说法等多种方式实施精准培训，增强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。

严格日常管理和年度考核评 议，对符合调整、召回情形的驻村干部，按组织程序及时调整

召回，另行择优选派。

3. 加大指导帮扶力度。各级扶贫开发工作领导小组定期组织农牧、科技、卫生等领域

的专家团队，深入贫困村开展巡回指导帮扶。市(州)、县(市、区)、乡镇领导按照“一对一”

“一对多”答 方式，实现对所有贫困村联点包村全覆盖，每季度至少深人联点村 1 次，协

调解决实际困难。有条件的地区，可在地理位置相近、资源条件相似、生产生活方式及民族

宗教习俗相同的村庄之间，探索开展“强村带弱村”帮带活动。各级组织部门动员非公经济

组织和社会组织依托自身优势，与贫困村结对帮扶，开展资金、项目、人才、智力支持。



4.严肃驻村工作纪律。严格执行“驻村干部不再承担派出单位工作任务”的纪律要求，

严禁 “走读”和“两头跑”,保证驻村干部全身心投入帮扶工作。各级组织部门和乡镇党委

要采取电话 查、随机督查等方式，加强对驻村干部的管理监督，全面了解驻村干部在岗履

职情况，发现驻村干部无故脱岗或被原单位抽调，取消驻村干部当年评先评优资格，派出单

位领导班子年度考核不得评为优秀。

5.强化综合保障措施。派出单位要按照驻地标准，足额落实艰苦边远地区津贴、青海津

贴、乡镇工作补贴和驻村干部生活补助。其中，生活补助发放与日常考勤挂钩，从派出单位

公用经费中解决 按每人每天 60 元标准发放，驻村天数以乡镇党委提供的实际考勤天数为

准。各地要适当提高驻村工作经费标准，在原有 1 万元基础上再增加 1 万元，使每个驻村工

作队每年驻村工作经费不低于 2 万元。驻村工作经费由县级财政解决，深度贫困地区的贫困

县的新增部分由省级财政通过转移支付解决，加强驻村于部人身安全保障工作，提高人身意

外伤害保险额度。对确因驻村工作期间因公发生重大疾病、人身意外伤害所产生的诊疗费用，

除按相关保险及政策报销外，差额部分由派出单位酌情通过其他救济扶助渠道申请解决。

6.健全考核评价机制。县(市、区)委组织部会同派出单位、乡镇党委严格按照规定对驻

材 部进行考核。考核评定为优秀等次的，要直接作为派出单位的考核结果，可不占派出单

位的优秀指称 。考核等次可作为选拔任用、表影奖励的重要依据，记人驻村干部本人档案，

对考核不称职且按组 序召回的，两年内不得提拔使用、晋升职级、评先评优，也不得平级

转任重要岗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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